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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些動植物物種的貿易活動令這些物種被大量採捕，或會導致其數量大減

而瀕臨絕種。《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約》)是多國政府簽訂的國

際協議，旨在確保野生動植物標本的國際貿易不會危害到這些物種的生存。《公約》

通過許可證及證明書的制度，規管動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在該制度下，如有關物

種進出任何國家，必須具有所需的許可證／證明書。截至 2020年 12月，《公約》

規管 38 713個物種。按物種受國際貿易威脅的程度，這些物種分別被列入 3個附

錄內：附錄 I涵蓋瀕臨絕種的物種；附錄 II涵蓋的物種目前雖未瀕臨絕種，但如不

對其貿易嚴加管理，便可能變成有絕種的危險；附錄 III涵蓋的是《公約》個別締約

國認為需要合作管制其貿易的物種。

2. 在香港，政府通過實施《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條例》——

第 586章)，保護《公約》3個附錄所列的瀕危動植物物種。《公約》附錄 I、II及

III所載列的物種，已在《條例》的附表 1列明 (下稱列明物種)。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

護署)負責《條例》的管理和執法，而根據《條例》成立的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

會則提供意見。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主要由漁護署轄下的自然護理分署負責，

並由瀕危物種保護科支援。審計署最近就漁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進行 

審查。

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3. 根據《條例》，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種的標本，

或須事先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證。每一張許可證只限用於同一時間的同一批貨物或同

一個存放處所。漁護署採用一套電腦系統 (即瀕危物種許可證簽發及執法系統——

發證及執法系統)，以利便簽發許可證／證明書和相關執法工作 (第 1.8及 2.2段)。

4. 進出口管制 所有列明物種的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和再出口，無論須

否申領許可證，都必須於進入香港境內時或被移離香港前經漁護署查驗。有關進岀

口人士必須在最少兩個工作天前向漁護署預約進行有關查驗 (即貨物查驗)。漁護

署的進出口科和瀕危物種保護科負責進行有關貨物查驗 (第 1.11(a)及 2.3段)。審

計署留意到下列事宜：

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瀕危物種貿易的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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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貨物查驗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記錄所
載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 121 004次貨物查驗的記錄 (包括由瀕

危物種保護科進行的 17 765次查驗和由進出口科進行的 103 239次查

驗)，並抽查查驗報告 (第 2.6段)，發現下列情況：

(i) 查驗比率沒有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查驗比率 (即已查驗貨物的比

例)提供有用的管理資訊，以評估貨物查驗工作是否足夠。然而，

有 103 691次 (佔 121 004次中的 86%)查驗的查驗比率並沒有記入

發證及執法系統中 (第 2.4(b)及 2.6(a)段)；

(ii) 抽樣指引不足 進出口科的操作手冊訂明貨物查驗的最低查驗比
率 (根據標本重量或數量而釐定)。相比之下，瀕危物種保護科的

操作手冊並沒有這類詳細指引 (第 2.6(b)段)；

(iii) 遲交查驗報告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檢查人員應在

查驗貨物後 3個工作天內向其督導人員提交書面報告，並更新發

證及執法系統內的查驗記錄。然而，審計署抽查了 25份由瀕危物

種保護科檢查人員擬備的查驗報告，發現其中 9份 (36%)未能在

查驗後 3個工作天內提交 (第 2.4(c)及 2.6(c)段)；及

(iv) 督導檢查不足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有關人員每年

須就 5%的貨物查驗進行督導檢查。然而，審計署發現，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瀕危物種保護科曾進行督導檢查的貨物查驗工作，

每年佔 0.1%至 1.4% (第 2.6(d)段)；及

(b) 需檢討過期許可證的跟進工作 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

可證的其中一項許可證條件是任何未使用的許可證須在有效期屆滿時

交回漁護署註銷。漁護署表示，該署會就每張過期的許可證向其持有

人發出一封催辦函。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內的記錄，發現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簽發的 79 944張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

許可證中，有 13 394張 (17%)的有效期在 2020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已

經屆滿，而有關的持證人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仍未回覆漁護署發出

的催辦函 (第 2.7至 2.9段)。

5. 管有管制 根據《條例》，如要管有附錄 I物種的標本或源自野生的附錄 II

物種的活體標本，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必須事先申領由漁護署簽發的管有許可證。

每張管有許可證按每個存放處所簽發，該處所可存放超過一個列明物種的標本。根

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若有人就標本申請新領、續領或修改所需的管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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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 (例如修改許可證所容許管有的標本數量上限)，漁護署或會派員視察存放該

等標本的處所 (第 2.12及 2.13段)。審計署留意到下列事宜：

(a) 需按照所訂程序處理管有許可證申請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
冊，檢查人員在視察管有許可證新申請人存放標本 (尤其是活體標本)

的處所時，應查看存放設施是否合適，以及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擬申

請的許可證所容許的標本數量。視察報告應載有存放設施的照片和尺

寸。若申請人申請為管有許可證續期，則須連同申請表一併提交其原

有管有許可證的影印本，以及在指定表格填報每宗獲許可物種交易的

記錄。審計署抽查了 10名持證人共 19宗管有許可證申請，發現：

(i) 在 4宗管有活體標本 (例如蘇眉和雀鳥)的新申請中，並沒有存放

設施尺寸的記錄；及

(ii) 在 1宗續期申請中，申請人並沒有把每宗交易記錄在指定表格上，

但漁護署仍批准其申請 (第 2.14及 2.15段)；及

(b) 需繼續為列明物種的標本研發獨特標記 不時有公眾和部分立法會議
員對列明物種難以鑑定和可能出現掉包情況表示關注。現時，採用獨

特標記 (即標識或標籤技術)的物種數量有限，當中包括人工繁殖的龍

吐珠的微型晶片、象牙的防偽標籤，以及鱷魚皮的標識編號。漁護署

表示，本地一所大學正推展一項容貌識別計劃，以鑑定個別蘇眉。除

了蘇眉外，漁護署宜探討為本港常見被管有的其他列明物種的標本加

上標籤或標記的需要和可行性，例如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因有多種

此類物種最近被列入《公約》附錄 I (第 2.18至 2.21段)。

6. 店鋪巡查 漁護署會到不同性質的零售店 (例如濕貨市場、水族店、 

寵物店、花店、工藝品店和中藥店)進行店鋪巡查。店鋪巡查分兩類，分別是例行

巡查，以及巡查暨教育推廣。例行巡查主要旨在偵測可能違反《條例》的個案， 

而巡查暨教育推廣則具有多一個作用，就是教育店鋪負責人認識《條例》的規定，

特別是已修訂的規定 (第 2.24段)。審計署留意到下列事宜：

(a) 需持續檢討店鋪巡查的目標次數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漁護署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店鋪巡查，目標是每年巡查約 1 500次。

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店鋪巡查次數，發現：

(i) 在 2016至 2019年期間，每年店鋪巡查的次數介乎 1 885至 3 102次

(平均為 2 592次)，較每年巡查目標 1 500次多出 26%至 107%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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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多出 73%)。而在 2020年，由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關係，店

鋪巡查次數減少至 1 502次；及

(ii) 例行巡查所佔的百分比由 2016年的 79%減少至 2020年的 25%，

同期的巡查暨教育推廣所佔的百分比則由 21%增加至 75%，反映

巡查的重點由例行巡查轉移至巡查暨教育推廣 (第2.25及2.26段)；

(b) 需確保店鋪名單妥為更新 漁護署表示，為方便進行店鋪巡查，發證

及執法系統內備存一份店鋪名單。如在巡查店鋪或處理許可證申請時，

發現有店鋪開業或停業，便應更新名單。審計署從 2017年的店鋪巡查

報告中抽查了約 150份，發現當中有 24間店鋪已經停業。然而，截至

2020年 12月，在該 24間店鋪中，有 16間 (67%)仍未從發證及執法系

統的店鋪名單中刪除 (第 2.27段)；及

(c) 在擬備和提交巡查報告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
操作手冊，檢查人員須使用巡查報告範本記錄每次巡查所得資料 (包括

巡查時發現的違規詳情)。如發現某處所違規並須採取跟進行動，檢查

人員應在該次巡查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向督導人員提交有關處所

的巡查報告。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內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

行的店鋪巡查記錄，發現：

(i) 在 25次店鋪巡查中，曾向店鋪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然而，在該

25次巡查中，有 4次 (16%)檢查人員在巡查報告內誤報沒有發現

違規情況；及

(ii) 在 93次報稱發現違規情況的巡查中，有 54次 (58%)檢查人員並

沒有在巡查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提交巡查報告。該等報告在巡

查後 2至 11個工作天 (平均為 4個工作天)才提交 (第 2.30及

2.31段)。

調查及檢控

7. 漁護署調查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並按情況採取檢控行動。若不提出檢

控或檢控後沒有人被定罪，漁護署可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

有，而沒有檢取標本的個案，則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第 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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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監察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 根據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在 2010至

2020年 (截至 11月)期間涉嫌違反《條例》而立案調查的個案共有 6 126宗。審計

署留意到下列事宜：

(a) 需改善正在調查及檢控個案的管理資訊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 

在上述 6 126宗個案中，有 327宗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發證及執法

系統未能就該 327宗個案分別提供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數目。

審計署抽查了其中 20宗，發現：

(i) 有 3宗個案，漁護署未能提供有關檔案以作審查。漁護署告知審

計署，該等個案的調查已經完成，並沒有提出檢控；

(ii) 有 15宗個案的調查及／或檢控已經完成。然而，漁護署並未採取

所需的跟進行動 (例如並未發出警告信及／或並未申請法庭命令以

沒收檢取的標本)；及

(iii) 有 2宗個案的調查及／或檢控已經完成，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然而，漁護署未有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第 3.3及 3.4段)；

及

(b) 需密切監察有待申請法庭命令把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的個案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在上述 6 126宗個案中，有 601宗個案顯示為有待

申請法庭命令，以沒收檢取的標本，當中有 566宗與違例日期相距已

逾 1年。審計署在發證及執法系統，從該 566宗個案中進一步抽查了

20宗，發現其中 9宗所涉的標本已被處置 (第 3.6及 3.7段)。

9. 需繼續探討可用於快速鑑定列明物種的技術 漁護署表示，由於本港的客

貨運繁忙，若懷疑標本屬於列明物種，該署經常須在半天內作出鑑定，以便盡快根

據《條例》檢取。目前已有一項名為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的脫氧核糖核酸測試技

術，用以鑑定一些不能憑形態特徵 (即形體、形狀和結構)識別的列明物種。若標

本的脫氧核糖核酸與該等列明物種的脫氧核糖核酸吻合，該標本便會被檢取作進一

步調查。漁護署表示，該署正與業內專家合作，把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應用於

《公約》附錄所列的某些其他物種 (第 3.12至 3.15段)。

10. 需持續檢討接獲情報的數目 漁護署不時從不同來源接獲涉嫌違反《條例》

的情報。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漁護署共接獲 1 047項情報。審計署留意到：

(a) 所接獲的情報數目，由 2011年的 67項增加至 2017年的 183項，其後

減少至 2020年的 104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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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的檢取成功率 (以涉及檢取物品的個案數目佔所

接獲情報數目的百分比來計算)介乎 6%至 36%。

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有 13%至 30%的調查個案基於情報而展開。漁護署需要

注意近年接獲情報的數目出現下降的情況 (第 3.18至 3.20段)。

11. 需考慮檢討酬賞制度 漁護署自 1999年起設立酬賞制度，以鼓勵公眾提供

有關非法進出口和管有列明物種的情報。任何人如有意提供該等情報，可向漁護署

登記成為線人 (第 1.14段)。審計署留意到：

(a) 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每年由已登記線人提供的情報數目介乎 16至

54項 (平均每年 29項)，佔全年情報總數的 20%至 40%；及

(b) 根據情報使違例者被定罪的個案的酬賞水平於 1999年訂立，此後一直

沒有修訂。根據情報使當局成功檢取標本的個案的酬賞水平，則根據

所檢取標本的估計市值釐定。審計署審查了漁護署備存的市場常見列

明物種清單，留意到有關估計市值上一次修訂在 2002年進行

(第 3.22段)。

其他相關事宜

12. 需檢討就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要求 漁護署負責保管在執
行《條例》的過程中檢取的列明物種標本。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對於活體標本，負責人員應備存一份清單，載列所保管標本的資料，

並留意其情況，直至把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為止，並應每月擬備另一

份清單，列出可予處置的標本，並每兩個月安排處置；及

(b) 對於死體標本，負責人員應擬備一份摘要，載列可予丟棄標本的數量

和種類，並每兩個月安排丟棄。

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並沒有就可予處置的活體標本另行擬備清單，而活體／死體

標本的處置／丟棄工作也未有定期進行 (第 4.2、4.4及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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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妥為備存檢查所保管活體標本的記錄和檢討盤點安排 在處理列明物種
的標本時必須作出適當照顧，以確保標本獲得妥善保管。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

作手冊：

(a) 對於活體標本，負責人員應盡可能安排視察護理中心內所保管的動植

物和存放設施，確保其得到適當照顧；及

(b) 對於死體標本，則應委派一名並沒有參與任何檢取程序的人員，負責

每年盤點所檢取的標本，並向上級人員報告盤點結果。

就活體標本而言，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對大部分護理中心的視察工作沒有備存妥

善的記錄。至於死體標本，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上一次的盤點工作在 2013年進

行。漁護署表示，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已暫停每年的盤點工作 (第 4.6及 4.7段)。

14. 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有可予改善之處 2011年 6月，漁護署與一所非政

府機構推行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2014年 4月，另一所非政府機構加入該計劃。

根據該計劃，上述非政府機構可安排合適人士領養由漁護署捐贈的列明物種寵物

(即已在寵物市場有售且保育價值較低的附錄 II物種)。漁護署表示會監察該計劃和

評估其成效，並會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在該計劃下捐贈予該兩所

非政府機構的動物數量和物種。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a)沒有定期到訪

上述非政府機構；(b)自 2015年 1月起已沒有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捐

贈予該兩所非政府機構的活體動物的數量和物種；及 (c)沒有就該計劃進行全面 

檢討 (第 4.12至 4.14段)。

審計署的建議

15.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

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a) 就貨物查驗工作而言：

(i) 確保把查驗比率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第 2.10(a)(i)段)；

(ii) 在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訂明抽樣查驗方面的詳細指引

(第 2.10(a)(i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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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檢討提交查驗報告的目標時間，按情況予以修訂，並確保有關人

員按時提交報告 (第 2.10(a)(iii)段)；及

(iv) 確保有關人員進行足夠的督導檢查 (第 2.10(a)(iv)段)；

(b) 檢討就過期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進行的跟進行動

的目的和成效 (第 2.10(b)段)；

(c) 確保有關人員按照所訂程序，處理管有許可證的申請 (第 2.22(a)段)；

(d) 繼續推展蘇眉容貌識別計劃，並探討為本港常見被管有的其他列明物

種的標本加上標籤或標記的需要和可行性 (第 2.22(c)及 (d)段)；

(e) 持續檢討就例行巡查和巡查暨教育推廣所訂的目標次數，並考慮為該

兩類巡查工作分別訂定目標 (第 2.33(a)段)；

(f) 確保用作店鋪巡查的店鋪名單妥為更新 (第 2.33(b)段)；

(g) 提醒檢查人員準確記錄在巡查店鋪時發現的違規情況，並按時提交巡

查報告 (第 2.33(e)段)；

調查及檢控

(h) 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的狀況，並

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第 3.9(a)段)；

(i) 確保所有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檔案妥為保存，並考慮改善發證及執

法系統，以分別記錄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 (第 3.9(b)及 (c)段)；

(j) 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為有待申請法庭命令的個案，並按情

況盡快申請法庭命令 (第 3.9(d)段)；

(k) 考慮就日後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訂立期限

(第 3.9(e)段)；

(l) 確保發證及執法系統備存的個案記錄妥為更新 (第 3.9(f)段)；

(m) 繼續探討可用於快速鑑定列明物種的技術 (第 3.16(a)段)；

(n) 持續檢討所接獲的情報數目，並探討措施，以鼓勵更多人提供情報

(第 3.24(a)段)；

(o) 考慮就酬賞制度進行檢討，以評估其成效，並設法改善 (第3.24(b)段)；



— xi —

摘 要

其他相關事宜

(p) 檢討漁護署就其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要求，以評估現

行做法能否有效地達到該等要求，並在有需要時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

的操作手冊 (第 4.15(a)段)；

(q) 備存妥善的護理中心視察記錄 (第 4.15(b)段)；

(r) 檢討漁護署的現行盤點安排，以評估有關安排能否有效地達到令標本

獲得妥善保管的目的，並按情況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的

相關要求 (第 4.15(c)段)；及

(s) 就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而言：

(i) 考慮定期到訪參與該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第 4.15(e)(i)段)；

(ii) 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更多有關該計劃的資料

(第 4.15(e)(ii)段)；及

(iii) 考慮就該計劃的成效和運作進行全面檢討 (第 4.15(e)(iii)段)。

政府的回應

16.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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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目的和範圍。

背景

1.2 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易種類繁多，包括野生動植物的活體標本，以及各式

各樣源自野生動植物的產品 (例如食品、稀有皮革製品、木材、旅遊紀念品和藥

物)。某些動植物物種的貿易活動令這些物種被大量採捕，或會導致其數量大減而

瀕臨絕種。因此，管制這些物種的貿易以防止其過度採捕至為重要。

1.3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約》)是多國政府簽訂的國際協議

(註 1)，旨在確保野生動植物標本的國際貿易 (註 2)不會危害到這些物種的生存。

《公約》通過許可證及證明書的制度，規管動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在該制度下，

如有關物種進出任何國家，必須具有所需的許可證／證明書。《公約》各個締約國

必須指明一個或多個管理機構 (下稱《公約》管理機構)，負責管理該許可證制度。

1.4 《公約》的締約國每兩至三年開會一次，檢視《公約》的實施情況，包括考慮

物種保育狀況等因素，從而檢討須予規管的瀕危物種名單，以確保《公約》條文切

合時宜。截至 2020年 12月，《公約》規管 38 713個物種，當中包括 5 945個動物

物種和 32 768個植物物種。按物種受國際貿易威脅的程度，這些物種分別被列入

3個附錄內：

(a) 附錄 I 附錄 I涵蓋瀕臨絕種的物種 (1 082個物種)。這些物種的標本

的商業性貿易已被禁止，只在某些情況下除外 (例如用於科學研究)。

附錄 I物種的例子有中華穿山甲和拖鞋蘭 (見照片一 (a)及 (b))；

註 1： 《公約》於 1975年 7月全面實施，自 1976年起在香港實施。截至 2020年 12月，《公約》

共有 183個締約國。

註 2： 根據《公約》，貿易是指出口、再出口、進口和從公海引進 (即把在不屬任何國家管轄的海

洋環境中取得的任何物種的標本運入某地)。

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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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a)及 (b)

附錄 I物種的例子

(a)中華穿山甲 (b)拖鞋蘭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記錄

(b) 附錄 II 附錄 II涵蓋的物種目前雖未瀕臨絕種，但如不對其貿易嚴加

管理，便可能變成有絕種的危險 (37 420個物種)。這些物種的標本可

作商業性貿易，但受到許可證制度管制。附錄 II物種的例子有金錢龜

和蘭花 (見照片二 (a)及 (b))；及

照片二 (a)及 (b)

附錄 II物種的例子

(a)金錢龜 (b)蘭花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記錄

(c) 附錄 III 附錄 III涵蓋的是《公約》個別締約國認為需要合作管制其貿

易的物種 (211個物種)。這些物種的貿易必須附有准許證或產地來源證

明書。附錄 III物種的例子有中華花龜和海椰子 (見照片三 (a)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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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 (a)及 (b)

附錄 III物種的例子

(a)中華花龜 (b)海椰子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記錄

管制瀕危物種貿易的本地法例

1.5 在香港，政府通過實施《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條例》——第 586章)

(註 3)，保護《公約》3個附錄所列的瀕危動植物物種。《公約》附錄 I、II及 III所

載列的物種，已在《條例》的附表 1列明 (下稱列明物種)。

1.6 《條例》規定，除非另有訂明，或根據並按照在《條例》下簽發的許可證而行

事，否則任何人不得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任何列明物種的標本，

不論屬其活體、死體、部分或衍生物亦然。任何人違反《條例》的規定，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最高 1,000萬元及監禁 10年 (註 4)，所撿取的標本將沒收歸政府

所有而無需命令。

1.7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負責《條例》的管理和執法 (註 5)，同時也是香港

的指定《公約》管理機構 (見第 1.3段)。該署的工作包括以許可證制度管制列明物

註 3： 香港在 1976年至 2006年 12月期間，藉《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第 187章)實施 

《公約》的規定。該條例在 2006年 12月被廢除，並由《條例》取代。

註 4： 為加強對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的阻遏作用，政府於 2018年修訂《條例》，提高有關罰則。

自 2018年 5月 1日起，任何人違反《條例》的許可證要求，最高罰則由罰款 500萬元及監

禁 2年提高至罰款 1,000萬元及監禁 10年。

註 5： 香港海關也是執行《條例》的部門，負責在香港出入境管制站截查旅客、貨物、郵遞包裹和

跨境運輸，以偵察和阻遏不同種類的走私活動，包括列明物種非法進出口活動。



引言

— 4 —

種的國際貿易，並遏制該等物種在本港的非法貿易。根據《條例》成立的保護稀有

動植物諮詢委員會，也會就《條例》的實施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提供意見 (註 6)。

許可證制度管制

1.8 許可證要求 根據《條例》，視乎物種的類別和有關目的，進口、從公海引

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種的標本，或須事先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證 (註 7)，

及／或出示有關當局 (例如《公約》管理機構)簽發的文件。每一張許可證只限用於

同一時間的同一批貨物或同一個存放處所。《條例》就貿易和管有列明物種所訂的

許可證要求大致撮錄如下 (附錄 A載列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的許可證要求的更

多資料)：

(a) 進口或從公海引進 進口或從公海引進附錄 I物種的標本 (註 8)或源

自野生的附錄 II物種的活體標本，均須申領進口許可證或從公海引進

許可證；

(b) 出口或再出口 出口或再出口列明物種的標本，均須申領出口許可證

或再出口許可證；及

(c) 管有 管有附錄 I物種的標本或源自野生的附錄 II物種的活體標本，

均須申領就存放處所簽發的管有許可證。

註 6： 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的 13名非官方成員，以及 4名

官方成員組成。該 4名官方成員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擔任候

補成員)、海關關長 (由海關助理關長 (邊境及港口)擔任候補成員)、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由高級政務主任 (自然保育)擔任候補成員)，以及漁護署助理署長 (自然護理)。

註 7： 漁護署表示，根據《條例》獲發許可證的人，不會因為持有該許可證而獲豁免遵守其他條例

的條文。若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種的標本，可能須按照其他條

例的規定申領許可證／證明書，例如：

(a)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條例》(第 139章)；

(b)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章)；

(c) 《狂犬病條例》(第 421章)；

(d)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章)；及

(e) 《植物 (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條例》(第 207章)。

註 8： 源自野生的附錄 I物種的商業性貿易已被禁止，漁護署只會按《公約》所訂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作科學和教育用途)簽發許可證。為商業目的而圈養繁殖並且來自已在《公約》登記的

圈養繁殖場的附錄 I動物，以及為商業目的而人工培植的附錄 I植物，一概被視為附錄 II

標本，其管制與源自野生的附錄 II物種的標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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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豁免許可證要求 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種的標

本，可根據《條例》及其兩項豁免令 (註 9)，獲豁免許可證要求。可獲豁免的例子

包括：

(a) 進口《公約》前標本 標本如在《公約》條文適用於該標本之前 (即在有

關物種首次列入《公約》附錄之前)獲得，便屬《公約》前標本。進口 

《公約》前標本可獲豁免許可證要求，前提是在該標本進入香港境內時

須出示由有關當局簽發的《公約》前證明書，供漁護署人員查驗；

(b) 管有和控制標本作科學和教育用途 管有或控制標本作科學或教育研
究用途，或供博物館或植物標本室展示；

(c) 個人或家庭財物 如標本是由某人合法獲得並純粹為非商業目的而個
人擁有或管有，以及在進口、出口或再出口時，由該人穿戴或攜帶或

包括在其個人行李之內，或屬該人遷居過程的一部分，則該標本便屬

於個人或家庭財物的一部分。個人或家庭財物如符合若干準則，可獲

豁免許可證要求 (註 10)；及

(d) 旅遊紀念品 標本是個人在其慣常居住地方以外獲得的旅遊紀念品，

符合個人或家庭財物的定義 (見上文 (c)項)，並且是合法獲得而屬

附錄 II物種 (活體動植物除外)或附錄 III物種 (活體動物除外)(註 11)。

1.10 其他證明書 漁護署除簽發許可證外，也會簽發多類證明書，以進行非列

明物種及／或可獲豁免《條例》所訂許可證要求的列明物種的貿易或管有該等物

種。有關證明書包括再出口證明書，以利便非列明物種在抵達進口國家時作清關之

用；以及豁免證明書，以利便管有列明物種的標本作科學和教育用途。

註 9： 該兩項豁免令為《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物種的豁免)令》(第 586A章)和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I及 III物種的豁免)令》(第 586B章)。

註 10： 個人或家庭財物方面的豁免不適用於進口、出口或再出口大熊貓、犀牛和活體動物，也不

適用於管有大熊貓和犀牛。

註 11： 有些國家或地區 (例如內地、歐盟國家和印尼)不會對旅遊紀念品提供豁免，而有些物種則

受到數量限制。對於運往及／或來自沒有實施這類豁免的國家或地區的旅遊紀念品，香港

並不會給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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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工作

1.11 漁護署為確保有關人士遵從《條例》的相關規定並為阻遏非法貿易，進行檢

查工作，包括：

(a) 貨物查驗 所有列明物種的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和再出口，無論

須否申領許可證，都必須於進入香港境內時或被移離香港前經漁護署

查驗。有關進出口人士必須在最少兩個工作天前向漁護署預約進行有

關查驗；及

(b) 本地視察 漁護署會視察存放或可能存放列明物種的處所 (與貨物有關

的除外)，包括 :

(i) 到不同性質的零售店 (例如濕貨市場、水族店、寵物店、花店、

工藝品店和中藥店)進行店鋪巡查；

(ii) 就管有許可證的新申請、續期或修改事宜，視察有關的處所；及

(iii) 視察圈養繁殖或人工培植場。

執法行動

1.12 漁護署通過不同途徑偵測涉嫌違反《條例》的情況，包括貨物查驗、本地視

察、監察網上貿易、由其他決策局／部門轉介個案，和公眾舉報。一旦偵測到有

關情況，漁護署會：

(a) 調查有關個案，調查工作可涉及初步蒐證 (包括鑑定物種)、實地視察

和搜查；及

(b) 按情況採取檢控行動。

漁護署亦與香港海關 (見第 1.7段註 5)緊密合作，協力執行《條例》。香港海關會

按情況把涉及列明物種的個案移交漁護署，以進行物種鑑定、跟進調查、檢控和標

本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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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跨部門野生動植物罪行專責小組 為利便各部門合作和溝通，以協力根據

《條例》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政府於 2016年成立跨部門野生動植物罪行專責小

組。該小組由漁護署領導，成員包括環境局 (註 12)、香港海關和香港警務處的代

表，其職責如下：

(a) 制訂執法行動的策略與規程，並收集、分析、交換和檢視情報，使行

動更為有效和更具針對性；及

(b) 就野生動植物罪行，策劃和統籌大型執法行動，以及與其他國家和國

際組織的聯繫。

1.14 酬賞制度 漁護署自 1999年起設立酬賞制度，以鼓勵公眾提供有關非法進

出口和管有列明物種的情報。任何人如有意提供該等情報，可向漁護署登記成為線

人。已登記線人若提供可靠情報，達致成功檢獲列明物種或違例者被定罪，可獲現

金酬賞。

檢取和沒收列明物種

1.15 根據《條例》：

(a) 檢取標本 如獲授權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列明物種的標本是在違反
《條例》的情況下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便可檢取、

移走或扣留該標本；

(b) 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 所檢取的標本將按以下情況被沒收歸政府所有：

(i) 如違例者被裁定干犯《條例》所訂罪行，則無需法庭命令而沒收標

本；及

(ii) 如沒有人被裁定干犯《條例》所訂罪行 (如標本自某人處檢取，並

可根據法庭命令把標本發還該人或標本的擁有人)，或所檢取標本

的擁有人身分不詳或不能尋獲，則須根據法庭命令沒收標本；及

(c) 處置所檢取／沒收的標本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
式，出售 (註 13)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所檢取和沒收歸政府所有 

註 12： 漁護署在香港根據《條例》以許可證制度管制列明物種的國際貿易和遏制該等物種在本港的

非法貿易，就這方面的工作而言，環境局是漁護署的決策局。

註 13： 標本的售賣得益將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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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上文 (a)及 (b)項)的動植物 (不論屬活體或死體)。如所檢取的標本

屬以下情況，署長可在檢取後隨即處置：

(i) 就活體動物而言，由於任何原因而無法切實可行地關禁或如遭關

禁則相當可能會死亡或蒙受不必要的痛苦；

(ii) 就活體植物而言，由於任何原因而無法切實可行地扣留；或

(iii) 容易毀消。

1.16 漁護署表示，該署最常檢取的列明物種標本有活生的龜鱉、木材、蘭花、

象牙、乾海馬、犀牛角和穿山甲鱗片等。該署一直按《公約》所訂的要求，處置所

檢取／沒收的列明物種標本。漁護署或會將沒收的標本保留或捐贈予合適的機構，

並會了解是否可以將檢取的活體標本送返原產國。該署或會以銷毀 (把非活體標本

焚化或棄置於堆填區)的方式處置標本，或按情況人道處理活體標本。

宣傳和教育活動

1.17 漁護署通過舉辦宣傳和教育計劃及活動，讓公眾、學生和貿易商更加了解

保護列明物種和遵守相關法例的重要性。有關計劃和活動包括營運瀕危物種資源中

心 (見照片四)(註14)、在學校舉辦講座、在公眾場地舉辦巡迴展覽、派發資料單張、

在香港的出入境管制站展示資訊，以及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

註 14：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位於長沙灣政府合署 6樓漁護署總部。該中心在 2001年 5月開幕，旨在

提高公眾保護列明物種的意識。該中心展出大概 600件屬於約 200種列明物種的標本，包

括不同種類的毛皮、皮革用品、中藥、植物、活生寵物等，並分為 9個主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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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漁護署負責有關工作的分署

1.18 漁護署轄下的自然護理分署負責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 (註 15)。該分署

由 1名助理署長管理，相關工作由瀕危物種保護科的 48名職員執行 (註 16)。漁護

署的組織架構圖摘錄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載於附錄 B。在 2019–20年度，漁

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 (包括打擊非法貿易)涉及的開支為 5,080萬元。

註 15： 漁護署自然護理分署也負責其他自然護理工作，包括：

(a) 為政府各決策局／部門和其他機構提供有關保育本港動植物及自然生境方面的意見；

(b) 定期進行生態調查，以記錄和更新香港生物多樣性資源的狀況，並建立香港的生態資

料庫；

(c) 監察米埔內后海灣國際重要濕地的生態，並發展和管理香港濕地公園；及

(d) 通過宣傳和教育活動，加強公眾對自然保育的認識，以及鼓勵他們參與自然保育活動。

註 16： 漁護署轄下檢驗及檢疫分署的進出口科除協助瀕危物種保護科在機場和陸路口岸查驗涉及
列明物種的貨物外，還執行其他檢驗及檢疫職務，例如關於進口受《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及《狂犬病條例》管制的活體動物和禽鳥，以及進口受《植物 (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

條例》管制的植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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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工作

1.19 2020年 11月，審計署就漁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展開審查，審查工

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第 2部分)；

(b) 調查及檢控 (第 3部分)；及

(c) 其他相關事宜 (第 4部分)。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相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政府的整體回應

1.20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感謝審計署進行這次審查，並表示漁護署現正跟進本

審計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並已實施其中一些建議。

鳴謝

1.21 審計署進行審查期間，政府鑑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曾實施多項政府僱員

特別上班安排及針對性措施，包括在家工作。在疫情下進行審查工作期間，漁護署

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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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許可證簽發及檢查工作

2.1 本部分探討漁護署就管制列明物種貿易實施許可證制度和執行相關檢查工

作的情況。審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進出口管制 (第 2.2至 2.11段)；

(b) 管有管制 (第 2.12至 2.23段)；及

(c) 店鋪巡查 (第 2.24至 2.34段)。

進出口管制

2.2 許可證和證明書 根據《條例》，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或再出口列明物

種的標本，或須事先向漁護署申領許可證 (見第 1.8段)。每張許可證的有效期最長

為 6個月。至於非列明物種，漁護署或會簽發證明書，以利便其再出口 (見

第 1.10段)。漁護署採用一套電腦系統 (即瀕危物種許可證簽發及執法系統——發

證及執法系統)，以利便簽發許可證／證明書和相關執法工作。表一顯示 2016至

2020年期間簽發的進口、出口或再出口列明物種標本的許可證數目 (註 17)。

註 17： 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並沒有簽發從公海引進列明物種標本的許可證。

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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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簽發的進口、出口或再出口列明物種標本的許可證數目 
(2016至 2020年)

許可證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數目

進口許可證    391    325    382    448    317

出口許可證     20      8      7     12     32

再出口許可證 16 907 16 218 16 768 18 135  9 974

總計 17 318 16 551 17 157 18 595 10 323

                        

79 944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2.3 貨物查驗 根據漁護署給予許可證申請人的指引，所有列明物種的進口、

從公海引進、出口和再出口，無論須否申領許可證，都必須於進入香港境內時或被

移離香港前經漁護署查驗 (註 18)。申請人必須在最少兩個工作天前向漁護署預約

進行有關查驗。漁護署表示：

(a) 該署的進出口科 (見第 1.18段註 16)負責查驗下列貨物：

(i) 機場和陸路口岸所有進口貨物；

(ii) 機場和陸路口岸涉及活體動物的出口貨物；及

(iii) 過境貨物 (註 19)；及

註 18：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見第 2.4段註 20)，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一些低風險貨

物 (例如附錄 II或 III物種的製成品)，或可以直接放行，無須查驗。

註 19： 根據《條例》，標本如符合以下所有情況即屬過境：

(a) 該標本從香港以外某地方運入香港；

(b) 該標本正運往香港以外的另一地方；及

(c)  該標本由運入香港至運出香港期間，一直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或該條例所指的獲授

權人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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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至於不在進出口科查驗範圍內的貨物 (例如由水路進出口的貨物)，則

全由瀕危物種保護科 (見第 1.18段)負責進行有關貨物查驗。

表二顯示 2016至 2020年期間查驗貨物的次數。

表二

查驗貨物次數 
(2016至 2020年)

貨物查驗的類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次數

持有進口許可證的進口

貨物

   329    279    292    377    261

獲豁免進口許可證要求

的進口貨物

24 433 24 470 26 264 24 153 15 426

出口和再出口貨物  1 478  1 515  1 745  2 014  1 157

過境貨物  1 625  1 635  2 399  1 884    982

總計 27 865 27 899 30 700 28 428 17 826

                      
132 718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貨物查驗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2.4 瀕危物種保護科的貨物查驗工作指引 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註 20)

所訂的貨物查驗工作指引如下：

(a) 查驗貨物時，檢查人員應審視正本文件是否有效 (例如在查驗進口標本

時，審視由標本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有效出口准許證)，並核對標本

是否符合該等文件所述的貨物詳情，包括所屬物種、對標本的描述和

數量；

註 20： 漁護署發出了 3套操作手冊，為瀕危物種保護科人員在根據《條例》執行職務時提供指引。

當中所載的指引涵蓋以下 3個主要工作範疇：(a)許可證簽發；(b)執法工作；及 (c)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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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全面徹底查驗標本 (即查驗百分之百的標本)。如基於任何原因無法

全面查驗貨物，檢查人員必須事先取得督導人員的批准，並必須在查

驗報告 (見下文 (c)項)中述明已查驗貨物的比例 (即查驗比率)；

(c) 檢查人員應在查驗貨物後 3個工作天內向其督導人員提交書面報告，

並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內的查驗記錄；及

(d) 督導人員應從檢查人員每年已進行的貨物查驗個案中，隨機抽選 5%予

以再度查驗 (下稱督導檢查)。

2.5 進出口科的貨物查驗工作指引 進出口科的操作手冊所訂的貨物查驗工作
指引如下：

(a) 採用根據標本的重量或數量而釐定的最低查驗比率。如標本較重或數

量較多，查驗比率通常較低。如進口貨物涉及活體動物，則必須查驗

全部 (百分之百的)標本；及

(b) 盡量在查驗報告記錄實際查驗比率。

進出口科查驗貨物後所得的結果，均會輸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過境貨物除外——見

第 2.3(a)(iii)段)。

2.6 可予改善之處 漁護署向審計署提供了一個資料庫，當中載有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 121 004次貨物查驗的記錄 (包括由瀕危物種保護科進行的

17 765次查驗和由進出口科進行的 103 239次查驗)，有關資料庫是根據發證及執法

系統的記錄編製而成 (註 21)。審計署在分析該資料庫和抽查查驗報告後，發現下

列事宜：

註 21： 發證及執法系統顯示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貨物查驗次數 (即 121 004次)，較漁護

署管理報告所載的次數 (即 132 718次——見第 2.3段表二)為少，主要是因為進出口科進

行的部分貨物查驗工作 (例如過境貨物的查驗)不會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見第 4.18(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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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查驗比率沒有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查驗比率提供有用的管理資訊，

以評估貨物查驗工作是否足夠。然而，有 103 691次 (佔 121 004次中

的 86%)查驗的查驗比率並沒有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中；當中 103 218次

查驗由進出口科進行，473次查驗由瀕危物種保護科進行。因此，審計

署無法從該系統的記錄確定有關人員是否遵從抽樣查驗工作指引行事

(見第2.4(b)及2.5(a)段)。漁護署在2021年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

(i) 關於進出口科進行的查驗，該署並沒有規定必須把查驗比率記入

發證及執法系統；

(ii) 至於瀕危物種保護科進行的查驗，有 3%沒有把查驗比率記入發證

及執法系統；及

(iii) 就上述沒有把查驗比率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的瀕危物種保護科查

驗而言，該署其後就當中 40%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因此，所有

標本已在檢取前查驗 (即查驗比率為 100%)。

  審計署備悉漁護署的解釋，但認為該署需採取措施，確保把所有貨物

查驗 (即瀕危物種保護科和進出口科進行的查驗)的查驗比率記入發證

及執法系統，以便管理層監察和檢視；

(b) 抽樣指引不足 進出口科的操作手冊訂明貨物查驗的最低查驗比率 (根

據標本重量或數量而釐定)(見第 2.5(a)段)。相比之下，瀕危物種保護

科的操作手冊並沒有這類詳細指引。審計署分析了瀕危物種保護科進

行的 17 292次 (17 765減 473次)有記錄查驗比率的貨物查驗工作，發

現查驗比率由 0.5%至 100%不等。在該 17 292次查驗中，有 5 644次

(33%)的查驗比率不足 10%。漁護署於 2021年 2月和 3月回應查詢時

告知審計署，瀕危物種保護科是因應貨物所涉列明物種的風險程度和

種類，而採用不同的查驗比率，並會隨時間改變。例如，漁護署在

2017年 10月進行內部檢討後，決定就風險較低的同種貨物訂立較低的

查驗比率 (例如花旗參、化妝品和魚子等貨物在一般情況下的查驗比率

為 5%)。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在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 

訂明抽樣查驗方面的詳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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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遲交查驗報告 由於發證及執法系統並沒有記錄查驗報告的提交日期，

審計署抽查了 25份由瀕危物種保護科檢查人員擬備的查驗報告，發現

其中 9份 (36%)未能在查驗後 3個工作天內提交，有違瀕危物種保護

科的操作手冊訂定的指引 (見第 2.4(c)段)。在該 9份報告中，有 3份

在檢查人員查驗貨物後超過 30個工作天才提交。漁護署在 2021年 2月

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有些查驗報告涉及大量資料 (例如附有很多個

別標本的照片)，需要更多時間製備。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檢討瀕危

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載的提交查驗報告的目標時間，按情況予以

修訂，並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時提交報告；及

(d) 督導檢查不足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有關人員每年須就

5%的貨物查驗進行督導檢查 (見第 2.4(d)段)。由於貨物如在查驗時沒

有發現違規情況便會放行，該科以督導人員隨行的方式實施督導檢查。

根據漁護署的記錄，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瀕危物種保護科曾進行

督導檢查的貨物查驗工作，每年佔 0.1%至 1.4%。審計署認為，漁護署

應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進行足

夠的督導檢查。

需檢討過期許可證的跟進工作

2.7 過期許可證的跟進工作 根據《條例》，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在簽發許可證

時，可附加其認為適當的條件。違反許可證的任何條件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持

證人可被處罰款最高 50,000元。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的其中

一項許可證條件是任何未使用的許可證須在有效期屆滿時交回漁護署註銷。為追查

過期的許可證，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訂明漁護署人員應：

(a) 在每季開始時，以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資料製備一份有效期已屆滿的進

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清單，並把清單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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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清單上的持證人發出催辦函，提醒他們須：

(i) 交回未使用的許可證；

(ii) 提供文件以證明許可證已經使用；或

(iii) 報告遺失許可證；及

(c) 收到持證人就催辦函的回覆後，隨即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2.8 持證人沒有回覆催辦函 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內的記錄，發現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簽發的 79 944張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中 (見

第 2.2段表一)，有 13 394張 (17%)的有效期在 2020年 12月 31日或之前已經屆滿，

而有關的持證人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仍未回覆漁護署發出的催辦函 (見第 2.7(b)

段)。審計署進一步分析後發現，該 13 394張過期許可證由 498人持有，每人所持

有的過期許可證由 1張至 2 279張不等 (平均每人持有 27張)。

2.9 漁護署在 2020年 12月和 2021年 1月及 3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

(a) 有關人員無須為發出催辦函而製備過期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

出口許可證的清單，因為發證及執法系統內已有該等資料的記錄；

(b) 實際上，漁護署只會就每張過期的許可證向其持有人發出一封催辦函；

及

(c) 所有簽發的許可證均已註明有效日期，持證人不能使用過期的許可證。

沒有把未使用而過期的許可證交回漁護署註銷，即屬違反許可證的條件。審計署認

為，漁護署需檢討就過期許可證進行的跟進行動的目的和成效，包括因應持證人不

回覆漁護署就過期許可證發出的催辦函的事宜，審視所需的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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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10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就貨物查驗工作而言：

(i) 採取措施，確保把所有貨物查驗的查驗比率記入發證及執法系統；

(ii) 在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訂明抽樣查驗方面的詳細指引；

(iii) 檢討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載的提交查驗報告的目標時

間，按情況予以修訂，並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時提交報告；

及

(iv)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進行

足夠的督導檢查；及

(b) 檢討就過期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和再出口許可證進行的跟進行動

的目的和成效，包括因應持證人不回覆漁護署就過期許可證發出的催

辦函的事宜，審視所需的處理程序。

政府的回應

2.11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現正檢討貨物查驗的安排，以及過期進口許可證、出口許可證

和再出口許可證的跟進行動，並會在檢討後，按情況加入或修訂詳細

的指引；及

(b) 漁護署已開始把進出口科進行的貨物查驗的查驗比率記入發證及執法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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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管制

2.12 許可證要求 根據《條例》，如要管有附錄 I物種的標本或源自野生的

附錄 II物種的活體標本 (即須申領管有許可證的標本)，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必須

事先申領由漁護署簽發的管有許可證 (見第 1.8(c)段)。管有許可證的有效期最長為

5年，在 3個情況下簽發：

(a) 進口須申領管有許可證的標本；

(b) 現有管有許可證期滿續期；或

(c) 持有管有許可證的人在本地轉讓須申領管有許可證的標本予某申請

人。

每張管有許可證按每個存放處所簽發，該處所可存放超過一個列明物種的標本。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漁護署平均每年簽發 126張管有許可證。

2.13 視察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若有人就標本申請新領、續領或

修改所需的管有許可證 (例如修改許可證所容許管有的標本數量上限)，漁護署或

會派員視察存放該等標本的處所 (見第 1.11(b)(ii)段)。有關人員的職責主要包括核

對存放於處所內的標本數量是否符合管有許可證所限的數量。在 2016至 2020年期

間，漁護署平均每年就存放處所進行 148次視察。

需按照所訂程序處理管有許可證申請

2.14 處理新申請和續期申請的程序 處理各項管有許可證申請的程序已在瀕危
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列明，當中的要求包括：

(a) 新申請 檢查人員在視察管有許可證新申請人存放標本 (尤其是活體標

本)的處所時，應查看存放設施 (例如鳥籠和魚缸)是否合適，以及是

否有足夠空間容納擬申請的許可證所容許的標本數量。視察報告應載

有存放設施的照片和尺寸；及

(b) 續期申請 若申請人申請為管有許可證續期，則須連同申請表一併提

交其原有管有許可證的影印本和交易記錄。此外，按照管有許可證的

條件，持證人應在每次完成獲許可物種交易後 3天內以指定表格記錄

每宗交易的詳情 (例如購買、使用、出售或棄置的日期和數量，以及存

貨量)，並隨表格夾附所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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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抽查了 10名持證人共 19宗管有許可證申請，發現

下列可予改善之處：

(a) 在 4宗管有活體標本 (例如蘇眉和雀鳥)的新申請中，並沒有存放設施

尺寸的記錄，有違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訂的要求 (見第 2.14(a)

段)；及

(b) 在 1宗續期申請中，申請人並沒有把每宗交易記錄在指定表格上，違

反管有許可證的條件 (見第 2.14(b)段)，但漁護署仍批准其申請。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

訂程序，處理管有許可證的申請。

需檢討有關到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處所視察的程序

2.16 處理過期管有許可證的指引 根據管有許可證的條件，持證人可在管有許

可證有效期屆滿前申請續期。如持證人仍然為商業目的而管有標本，則必須續期，

否則，在管有許可證的有效期屆滿後，該人便會被視作非法管有標本。根據瀕危物

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發證人員應在管有許可證期滿前，向持證人發出兩封催辦函：第一封

是在有效期屆滿前約兩個月發出；一個月後，如持證人仍未回覆第一

封催辦函，便發出第二封催辦函；

(b) 如持證人沒有回覆第二封催辦函，漁護署便假設持證人不再管有有關

標本；及

(c) 負責例行巡查 (見第 1.11(b)(i)段及 2.24段)的檢查人員，應從發證及執

法系統製備一份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清單，並優先巡查清單內的商

業處所。如巡查時發現處所內仍有須申領管有許可證的標本，漁護署

會檢取該等標本，並會按情況對擁有人作出檢控。

2.17 沒有遵照指引視察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商業處所 審計署要求漁護署提
供一份清單，列出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到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商業處所進行例

行巡查的資料，藉以評估漁護署人員有否遵從第 2.16(c)段所載的指引行事。漁護

署於 2021年 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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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查人員無須再製備清單，列出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處所，以作例

行巡查，因為該署是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例行巡查 (即無論店鋪是沒

有管有許可證，持有有效的管有許可證，還是持有過期的管有許可證，

均有機會被選作例行巡查)；及

(b) 持證人可基於種種原因而不為管有許可證續期 (例如店鋪結業或不再出

售列明物種)。持有“過期的管有許可證”並不是列明物種的非法貿易的

高風險因素。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檢討有關到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商業處所視察的現行程

序，研究能否有效地達到該署以許可證制度施加管制的目的，並在有需要時更新瀕

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需繼續為列明物種的標本研發獨特標記

2.18 在標本上加上獨特標記的要求 在現行的許可證制度下，除象牙 (不包括古

董象牙)以外，漁護署並沒有強制規定須符合或獲豁免申領許可證要求的標本必須

附有獨特標記。不時有公眾和部分立法會議員對列明物種難以鑑定和可能出現掉包

情況 (即以非法標本冒充已領許可證標本或獲豁免申領許可證的標本 (例如《公約》

前標本——見第 1.9(a)段)，混入市場買賣)表示關注。

2.19 標本上獨特標記的應用 現時，採用獨特標記的物種數量有限，而香港使

用的標識或標籤技術包括：

(a) 按《公約》規定，人工繁殖的龍吐珠的微型晶片；

(b) 按漁護署施加的規定，象牙 (古董象牙除外)的防偽標籤；及

(c) 按《公約》規定，鱷魚皮的標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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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漁護署就物種鑑定推展新的技術 在 2019年 6月舉行的跨部門野生動植物

罪行專責小組 (見第 1.13段)會議上，漁護署報告該署正與本地一所大學合作推展

一項容貌識別計劃，以鑑定個別蘇眉。漁護署表示，由於每條蘇眉的外貌紋理都獨

一無二 (見照片五及六的兩個例子)，該容貌識別計劃有助監控本地蘇眉貿易，偵

查是否有人把來歷不明的蘇眉混入市場。該所本地大學正在研發一個自動對比工

具。

照片五及六

兩條蘇眉獨特的容貌

照片五 照片六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2.21 漁護署在 2021年 2月告知審計署：

(a) 有關的容貌識別計劃屬該所本地大學獨資進行的科學研究項目，而漁

護署一直以準用家的身分提供意見和技術上的支援；及

(b) 容貌識別計劃分兩個主要階段研發，第一階段已於 2020年完成，第二

階段正在進行。

在 2019年 8月《公約》締約國舉行會議後 (見第 1.4段)，有多種爬行動物和兩棲動

物 (例如蜥蜴及龜)被列入《公約》附錄 I。有見及此，審計署認為除了繼續與本地

大學合作推展蘇眉容貌識別計劃外，漁護署宜探討為本港常見被管有的其他列明物

種 (例如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的標本加上標籤或標記的需要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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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22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訂程序，

處理管有許可證的申請；

(b) 檢討有關到管有許可證過期未續的商業處所視察的現行程序，研究能

否有效地達到漁護署以許可證制度施加管制的目的，並在有需要時更

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c) 繼續與本地大學合作推展蘇眉容貌識別計劃；及

(d) 探討為本港常見被管有的其他列明物種的標本加上標籤或標記的需要

和可行性。

政府的回應

2.23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已提醒該署人員須按照有關管有列明物種的工作程序行事，並

正在檢討現行做法，以期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及

(b) 漁護署正繼續研究如何把容貌識別技術應用於管制蘇眉貿易，並會密

切留意有何標籤或標記方法，可用於加強追蹤其他常見被管有的列明

物種的個別標本。

店鋪巡查

2.24 漁護署表示，店鋪巡查對偵測和防止違反《條例》的工作至為重要。漁護署

會到不同性質的零售店 (例如濕貨市場、水族店、寵物店、花店、工藝品店和中藥店)

進行店鋪巡查 (見第 1.11(b)(i)段)。店鋪巡查分兩類，分別是例行巡查，以及巡查

暨教育推廣。例行巡查主要旨在偵測可能違反《條例》的個案 (例如未領有所需許

可證而管有列明物種以作出售的個案)，而巡查暨教育推廣則具有多一個作用，就

是教育店鋪負責人認識《條例》的規定，特別是已修訂的規定。檢查人員在巡查店

鋪後會向督導人員提交巡查報告，並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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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持續檢討店鋪巡查的目標次數

2.25 店鋪巡查次數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由於所涉店鋪數目眾多，

漁護署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安排店鋪巡查，目標是每年巡查約 1 500次。表三顯示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店鋪巡查次數。

表三

店鋪巡查次數 
(2016至 2020年)

店鋪巡查類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次數

例行巡查   1 483 

 (79%)

  1 503 

 (53%)

  1 684 

 (54%)

  1 132 

 (44%)

   376 

 (25%)

巡查暨教育推廣    402 

 (21%)

  1 319 

 (47%)

  1 418 

 (46%)

  1 426 

 (56%)

  1 126 

 (75%)

總計   1 885 

(100%)

  2 822 

(100%)

  3 102 

(100%)

  2 558 

(100%)

  1 502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2.26 需持續檢討店鋪巡查的目標次數 審計署分析了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

的店鋪巡查次數，發現：

(a) 在 2016至 2019年期間，每年店鋪巡查的次數介乎 1 885至 3 102次 (平

均為 2 592次)，較每年巡查目標 1 500次多出 26%至 107% (平均多出

73%)；

(b) 由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關係，店鋪巡查次數由 2019年的 2 558次減

少至 2020年的 1 502次，下跌 41%；及

(c) 例行巡查所佔的百分比由 2016年的 79%減少至 2020年的 25%，同期

的巡查暨教育推廣所佔的百分比則由 21%增加至 75%，反映巡查的重

點由例行巡查轉移至巡查暨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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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每年實際巡查次數均超過每年 1 500次的目標，但並沒

有文件證明漁護署曾檢討店鋪巡查的目標次數。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持續檢討瀕

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就例行巡查和巡查暨教育推廣所訂的目標次數，以確保能

有效提升表現。由於兩類巡查的性質不同，以及巡查重點有所改變，漁護署也應考

慮為該兩類巡查工作分別訂定目標。

需確保店鋪名單妥為更新

2.27 漁護署表示，為方便進行店鋪巡查，發證及執法系統內備存一份店鋪名單。

該名單是由漁護署人員所收集的店鋪資料和許可證申請表所載的店鋪資料匯編而

成。在巡查店鋪期間發現的所有存放或可能存放列明物種的處所，均納入名單內。

如在巡查店鋪或處理許可證申請時，發現有店鋪開業或停業，便應更新名單。審計

署從 2017年的店鋪巡查報告中抽查了約 150份，發現當中有 24間店鋪已經停業。

然而，截至 2020年 12月，在該 24間店鋪中，有 16間 (67%)仍未從發證及執法系

統的店鋪名單中刪除。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採取措施，確保用作店鋪巡查的店鋪

名單妥為更新。

需巡查違規店鋪監察名單上的店鋪

2.28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有關人員應備存一份店鋪監察名單，載

列過去兩年巡查時發現違規的店鋪。監察名單上的店鋪被視為違規風險高，應每年

巡查兩次。漁護署在 2020年 1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該署在 2020年 10月之

前並沒有備存違規店鋪監察名單，在 2020年 10月進行內部檢討後，漁護署決定恢

復要求有關人員備存監察名單的規定。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

的操作手冊，繼續巡查違規店鋪監察名單上的店鋪。

需就巡查時沒有開門營業的店鋪訂立跟進行動指引

2.29 審計署查閱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發現手冊內並沒有就巡查時沒有

開門營業的店鋪訂立跟進行動指引 (例如其後再度巡查)。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

法系統內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店鋪巡查記錄，發現有 663間店鋪在巡查時

沒有開門營業，而漁護署人員其後再度巡查其中 493間 (74%)店鋪，另外 170間

(26%)則並沒有再度巡查。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就巡查時發現沒有開門營業的店

鋪訂立跟進行動指引 (例如在指定時間內再度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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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備和提交巡查報告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2.30 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的指引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檢查人員須使用巡查報告範本記錄每次巡查所得資料，包括巡查時是

否發現違規情況和當時發現的違規詳情；及

(b) 如發現某處所違規並須採取跟進行動，檢查人員應在該次巡查的下一

個工作天或之前，向督導人員提交有關處所的巡查報告。

2.31 可予改善之處 審計署的審查發現下列可予改善之處：

(a) 沒有準確記錄違規情況 審計署認為，在巡查報告準確記錄在巡查店

鋪時有否發現違規情況至為重要，因為發證及執法系統內的記錄會按

該等資料更新，供製備管理資訊 (例如擬備違規店鋪監察名單 (見

第 2.28段))。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內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

行的店鋪巡查記錄，留意到在 25次店鋪巡查中，曾向店鋪負責人發出

口頭警告。然而，在該 25次巡查中，有 4次 (16%)檢查人員在巡查報

告內誤報沒有發現違規情況；及

(b) 遲交巡查報告 審計署分析了發證及執法系統內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

進行的店鋪巡查記錄，發現在 93次巡查中報稱發現違規情況。當中

54次 (58%)檢查人員並沒有在巡查的下一個工作天或之前提交巡查報

告，有違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的指引 (見第 2.30(b)段)。該等報

告在巡查後 2至 11個工作天 (平均為 4個工作天)才提交。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提醒檢查人員在巡查報告中準確記錄在巡查店鋪時發現的違

規情況，並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按時提交巡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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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按規定進行督導檢查

2.32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有關人員每年須就 5%的店鋪巡查進行督

導檢查，督導檢查以督導人員再度巡查有關店鋪的形式進行。漁護署在 2020年

12月和 2021年 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

(a) 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以往並沒有安排督導人員再度巡查店鋪；及

(b) 該署在 2020年 10月進行內部檢討後，於 2020年 12月恢復安排督導人

員再度巡查店鋪。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安排督導人員再度巡查店鋪。

審計署的建議

2.33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持續檢討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就例行巡查和巡查暨教育推廣所

訂的目標次數，並考慮為該兩類巡查工作分別訂定目標；

(b) 採取措施，確保用作店鋪巡查的店鋪名單妥為更新；

(c) 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繼續巡查違規店鋪監察名單上的店

鋪；

(d) 就巡查時發現沒有開門營業的店鋪訂立跟進行動指引；

(e) 提醒檢查人員：

(i) 在巡查報告中準確記錄在巡查店鋪時發現的違規情況；及

(ii) 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按時提交巡查報告；及

(f)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人員按照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安排督導

人員再度巡查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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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2.3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已就例行巡查和巡查暨教育推廣工作分別訂定目標。該等目標

不會在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訂明，但會於每年年初制訂周年

巡查計劃時予以檢討；

(b) 漁護署現正檢視店鋪巡查的整體做法和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

的指引，以確保提供足夠的指引；及

(c) 漁護署已加強店鋪巡查的督導檢查工作，以確保有關人員按照所訂程

序行事，並正研究如何提升發證及執法系統的功能，以助進行督導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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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分：調查及檢控

3.1 本部分探討漁護署就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所進行的調查及檢控工作，審

查工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監察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 (第 3.2至 3.10段)；

(b) 鑑定列明物種 (第 3.11至 3.17段)；及

(c) 接收情報 (第 3.18至 3.25段)。

監察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

3.2 漁護署調查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並按情況採取檢控行動。調查工作可

涉及初步蒐證 (包括鑑定物種)、實地視察、搜查、會晤、錄取警誡口供、拘捕和

檢取標本。調查工作完成後：

(a) 如有充分證據，漁護署會按情況提出檢控；及

(b) 若不提出檢控或檢控後沒有人被定罪，漁護署：

(i) 可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 (見第 1.15(b)(ii) 

段)；及

(ii) 對於沒有檢取標本的個案，則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2020年，漁護署對 410宗個案進行調查，並對 25宗個案提出檢控。同年，有 359宗

個案涉及檢取列明物種，及有 45宗被定罪的個案。

需改善正在調查及檢控個案的管理資訊

3.3 2021年1月，漁護署向審計署提供一個資料庫，當中備存發證及執法系統 (見

第 2.2段)所記錄於 2010至 2020年 (截至 11月)期間立案調查涉嫌違反《條例》個

案的資料。根據該資料庫，截至2020年11月30日，立案調查的個案共有6 126宗，

而在該 6 126宗個案中，有 327宗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 (註 22)，當中：

註 22： 發證及執法系統未能就該 327宗個案分別提供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數目。

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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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 4宗個案沒有記錄違例日期 (註 23)；及

(b) 其餘 323宗個案的違例日期介乎 2010年 11月至 2020年 11月之間。

表四顯示該等個案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的案齡分析。

表四

正在調查及檢控的 323宗個案的案齡分析 
(2020年 11月 30日)

 
與違例日期相距的時間

正在調查及檢控的 
個案數目

6個月或以下　　  79　 (24%)

6個月以上至 1年  29　  (9%)

1年以上至 5年　 184　 (57%)

5年以上　　　　  31　 (10%)

總計 323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23： 2021年 2月，漁護署告知審計署，就該 4宗個案而言：

 (a)  有 2宗涉及 2020年 10月的違例事件，其違例日期在該署向審計署提供資料庫時尚未

記錄。漁護署其後已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b)  有 1宗涉及發現遭人棄置的標本，因而沒有關於違例日期的資料。漁護署會申請法庭

命令把該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 (見第 1.15(b)(ii)段)；及

 (c)  有 1宗並沒有檢取標本，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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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審計署從上述 323宗個案中抽查了 20宗，發現下列情況：

(a) 有 3宗在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8月期間違例的個案，漁護署未能提供

有關檔案以作審查。2021年 2月，漁護署告知審計署，該署已查閱所

備存的資料，發現該 3宗個案的調查已經完成，並沒有提出檢控；

(b) 有 15宗個案的調查及／或檢控已經完成。然而，漁護署並未採取所需

的跟進行動 (例如並未發出警告信及／或並未申請法庭命令以沒收檢取

的標本)。個案一是其中一例；及

(c) 有 2宗個案的調查及／或檢控已經完成，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然而，

漁護署未有更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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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調查及／或檢控後仍未採取跟進行動 
(2014年 2月至 2020年 11月)

1. 2014年 2月，漁護署獲轉介處理一宗涉嫌違反《條例》非法進口列明物種

標本的個案。該個案涉及以包裹形式進口 0.9公斤屬附錄 II物種的標本。漁護署

其後根據《條例》檢取標本。

2. 由於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收件人安排進口上述標本，漁護署在 2014年 3月

決定不提出檢控，但會採取下列行動：

(a) 向包裹收件人發出警告信，提醒他須遵守《條例》中有關列明物種貿

易的規定；

(b) 要求收件人簽署放棄權利聲明書，向政府交出標本；及

(c) 如收件人並沒有按上文 (b)項所述的要求交出標本，便申請法庭命令

把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

3. 由於案中標本屬容易毁消，漁護署人員在取得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批

准後，在 2014年 6月以丟棄方式把該標本處置 (見第 1.15(c)段)，而上文第 2(b)

及 (c)段所述的行動已沒有需要執行。然而，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漁護署

仍未採取上文第 2(a)段所述所需的跟進行動 (即向包裹收件人發出警告信)。

審計署的意見

4. 根據發證及執法系統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的記錄 (見第 3.3段)，該個

案仍在調查及檢控中。事實上，漁護署已經完成調查，並於 2014年決定不提出

檢控，但該署仍未採取所需的跟進行動 (即發出警告信)，並且相隔 6年仍未更

新發證及執法系統的記錄。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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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27章)，檢控行動須在違例日期起計6個月內執行 (即

6個月後便超過檢控時限——註 24)。由於發證及執法系統未能分別提供正在調查

和正在檢控的個案數目 (見第 3.3段註 22)，假使有個案已超過檢控時限，其數目也

無法從該系統中即時確定。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

為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的狀況 (見第 3.3段)，並按情況在個案超過檢控時限前盡

快提出檢控；對於不提出檢控的個案，則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申請法庭命令把

標本沒收，以及發出警告信)。漁護署也需採取措施，確保所有正在調查及檢控的

個案檔案妥為保存，而發證及執法系統備存的個案記錄妥為更新，以便監察仍待處

理的個案和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提出檢控)。此外，漁護署需考慮改善發證及

執法系統，以分別記錄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從而更有效地監察個案。

需密切監察有待申請法庭命令把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的個案

3.6 如當局檢取了列明物種的標本，而沒有人被裁定干犯《條例》所訂罪行，或

所檢取標本的擁有人身分不詳或未能尋獲，漁護署可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

沒收歸政府所有 (見第 1.15(b)(ii)段)。審計署分析了漁護署所提供的資料庫所載於

2010至 2020年 (截至 11月)期間立案調查的 6 126宗個案 (見第 3.3段)，發現截

至 2020年 11月 30日：

(a) 有 601宗個案顯示為有待申請法庭命令，以沒收檢取的標本；

(b) 在該 601宗個案中，有 2宗沒有記錄違例日期。漁護署在 2021年 2月

告知審計署，該等個案只涉及發現遭人棄置的標本，因而沒有關於違

例日期的資料；及

(c) 在其餘 599宗 (601減 2)個案中，有 566宗 (94%)與違例日期相距已逾

1年 (見表五)。

註 24： 根據《裁判官條例》，凡成文法則對罪行 (可公訴罪行除外)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

的時效，則申訴或告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 6個月內作出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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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有待申請法庭命令的 599宗個案 
與違例日期相距的時間 
(2020年 11月 30日)

與違例日期相距的時間

有待申請法庭命令 
的個案數目

6個月或以下　　  10　  (2%)

6個月以上至 1年  23　  (4%)

1年以上至 5年　 354　 (59%)

5年以上　　　　 212　 (35%)

總計 599　(100%)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3.7 漁護署並沒有就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的期限訂立指

引。如第 3.6段表五所示，有 566宗 (94%)個案雖然與違例日期相距已逾 1年，但

漁護署仍未申請法庭命令。審計署在發證及執法系統，從該 566宗個案中進一步抽

查了 20宗，發現在其中 9宗，由於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已行使《條例》賦予處置標

本的權力 (見第 1.15(c)段)，案中的標本已被處置。

3.8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為有待申請法庭命

令的個案，以確定是否需要取得法庭命令以處置檢取的標本，並按情況盡快申請法

庭命令。漁護署也需考慮就日後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訂立期

限，並應採取措施，確保發證及執法系統備存的個案記錄妥為更新，以便監察有待

處理的個案和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申請法庭命令)。

審計署的建議

3.9 審計署建議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的狀況，及：

(i) 按情況在個案超過檢控時限前盡快提出檢控；及







56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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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於不提出檢控的個案，則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申請法庭命令
把標本沒收和發出警告信)；

(b) 採取措施，確保所有正在調查及檢控的個案檔案妥為保存；

(c) 考慮改善發證及執法系統，以分別記錄正在調查和正在檢控的個案，

從而更有效地監察個案；

(d) 檢視發證及執法系統內所有顯示為有待申請法庭命令的個案，以確定

是否需要取得法庭命令以處置檢取的標本，並按情況盡快申請法庭命

令；

(e) 考慮就日後申請法庭命令把檢取的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訂立期限；及

(f) 採取措施，確保發證及執法系統備存的個案記錄妥為更新，以便監察

有待處理的個案和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例如提出檢控和申請法庭命令)。

政府的回應

3.10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現正檢視所有顯示為正在調查及檢控和有待申請法庭命令的個

案；及

(b) 漁護署現時利用記錄冊，以監察執法個案的進展，該署正在研究改善

相關電腦系統的可行性，以助監察和更新個案的進展情況。

鑑定列明物種

3.11 執法人員需合理地懷疑標本屬列明物種，以及其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

再出口或管有違反《條例》，方可根據《條例》檢取標本 (見第 1.15(a)段)。有效地

鑑定列明物種，對於能盡快採取執法行動至為重要。

需繼續探討可用於快速鑑定列明物種的技術

3.12 現行的鑑定物種程序 漁護署表示，前線執法人員會憑疑似列明物種標本

的形態特徵 (即形體、形狀和結構)，對其進行初步鑑定。初步鑑定完成後，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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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送往合適地點 (例如漁護署總部)，由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指定人員確定其類別。

如有需要，並在適當情況下，若該科的指定人員未能確定標本類別，便會把標本送

往化驗所作進一步的脫氧核糖核酸測試。然而，化驗所的測試通常於一至兩星期後

才有結果。

3.13 運用脫氧核糖核酸測試技術 目前已有一項名為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的脫
氧核糖核酸測試技術，用以鑑定一些不能憑形態特徵識別的列明物種。若標本的脫

氧核糖核酸與該等列明物種的脫氧核糖核酸吻合，該標本便會被檢取作進一步調查

(註 25)。漁護署表示，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適用於：

(a) 歐洲鰻鱺 (附錄 II物種) 通常被截獲的活體歐洲鰻鱺屬魚苗時期 (見

照片七)，形態上沒有可供識別的特徵；及

照片七

魚苗時期的歐洲鰻鱺 (附錄 II物種)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b) 部分鯊魚 (附錄 II物種)的魚翅 有部分屬於附錄 II物種的鯊魚，其魚

翅 (見照片八的例子)與一些非列明鯊魚物種的魚翅相似。漁護署已採

用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以助鑑定。

註 25： 漁護署表示，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是一項快速的脫氧核糖核酸測試，4至 5小時便有結果。

漁護署可根據結果檢取標本。然而，法庭不接納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的測試結果作為證

據，所以仍須在化驗所進行傳統的脫氧核糖核酸測試作檢控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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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

魚翅 (一種屬附錄 II物種的鯊魚)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3.14 2021年 2月，漁護署告知審計署：

(a) 該署正與業內專家合作，把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應用於在 2019年

新增的《公約》附錄 II鯊魚物種。有兩個新增鯊魚物種的測試快可推出

使用；及

(b) 該署也正與專家合作，把該技術應用於《公約》所列的魔鬼魚 (軟骨魚

的一類)。

3.15 漁護署表示，雖然列明物種的鑑定工作沒有預設時限，但由於本港的客貨

運繁忙，若懷疑標本屬於列明物種，該署經常須在半天內作出鑑定，以便盡快根據

《條例》檢取。有見及此，漁護署應繼續探討可用於快速鑑定不能即時憑形態識別

的列明物種的技術，並留意列明物種鑑定技術的最新發展，以期進一步加強其執法

工作。

審計署的建議

3.16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繼續探討可用於快速鑑定不能即時憑形態識別的列明物種的技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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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留意列明物種鑑定技術的最新發展，以期進一步加強漁護署的執法工

作。

政府的回應

3.17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在鑑定不能即時憑

形態識別的列明物種方面，漁護署一直留意相關新技術的發展。舉例說，該署運用

嶄新技術快速鑑定屬列明物種的歐洲鰻鱺魚苗和魚翅，屬快速鑑定技術之先例。

接收情報

3.18 漁護署不時從不同來源接獲涉嫌違反《條例》的情報。該等情報來自公眾、

酬賞制度下的已登記線人 (見第 1.14段)、政府決策局／部門、非政府機構，以及

海外機構 (例如《公約》管理機構)。

需持續檢討接獲情報的數目

3.19 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漁護署共接獲 1 047項情報，大部分 (91%)來自公

眾 (63%)及酬賞制度下的已登記線人 (28%)。審計署留意到：

(a) 所接獲的情報數目，由 2011年的 67項增加至 2017年的 183項，其後

減少至 2020年的 104項；及

(b) 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的檢取成功率 (以涉及檢取物品的個案數目佔所

接獲情報數目的百分比來計算)介乎 6%至 36%。

圖一顯示 2011至 2020年期間接獲的情報數目、檢取物品個案數目及檢取成功率。



調查及檢控

— 39 —

圖一

接獲的情報數目、檢取物品個案數目 
及檢取成功率 

(2011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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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顯示，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有 13%至 30%

的調查個案基於情報而展開。鑑於近年接獲的情報數目出現下降，審計署認為漁護

署宜持續檢討所接獲的情報數目，並探討措施，以鼓勵更多人提供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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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檢討酬賞制度

3.21 任何人 (註 26)如有意提供有關列明物種的情報，可向漁護署登記成為酬賞

制度下的線人 (見第 1.14段)。有意成為線人的人士，需向漁護署登記其背景資料，

以作審核。經漁護署批核後，已登記線人會獲編配一個代號和號碼。已登記線人的

背景及所提供的情報，均會絕對保密。

3.22 審計署審查了酬賞制度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的記錄，留意到下列事宜：

(a) 來自已登記線人的情報甚少 在 2011至 2020年期間，每年由已登記

線人提供的情報數目介乎 16至 54項 (平均每年 29項)，佔全年情報總

數的 20%至 40%；

(b) 酬賞水平超過 20年沒有修訂 根據情報使違例者被定罪的個案的酬賞
水平於 1999年訂立，此後一直沒有修訂。根據情報使當局成功檢取標

本的個案的酬賞水平，則根據所檢取標本的估計市值釐定。審計署審

查了漁護署備存的市場常見列明物種清單，留意到有關估計市值上一

次修訂在 2002年進行；及

(c) 計算酬賞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 根據列明物種的估計市值清單，部分

物種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 (例如成年或幼年)及部分標本於不同形態 (例

如整件、碎片或經雕刻)會有不同市值。審計署審查了 10宗按估計市

值清單計算酬賞的個案，留意到其中 7宗的酬賞是基於所檢取標本的

生命周期階段而計算的。然而，在該 7宗個案中，負責人員均沒有提

供文件記錄，以顯示評估所檢取標本的生命周期階段的理據 (例如是根

據標本的長度、體積或其他生物特徵，以判斷其處於成年／幼年階段)。

3.23 自酬賞制度於 1999年設立以來，漁護署不曾進行任何檢討。因應第 3.22段

所載的審查結果，審計署認為漁護署宜就酬賞制度進行檢討，以評估其成效，並設

法改善其運作和吸引力。

註 26： 漁護署表示，政府和涉及自然護理事務的非政府機構的職員及受薪人員均不得在酬賞制度

下獲得任何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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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3.24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持續檢討所接獲的情報數目，並探討措施，以鼓勵更多人提供情報；

及

(b) 考慮就酬賞制度進行檢討，以評估其成效，並設法改善其運作和吸引

力。

政府的回應

3.25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漁護署現正檢討酬

賞制度，以改善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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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其他相關事宜

4.1 本部分探討有關漁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的其他相關事宜，審查工

作集中於下列範疇：

(a) 保管和處置標本 (第 4.2至 4.16段)；

(b) 瀕危物種許可證簽發及執法系統 (第 4.17 至 4.20 段)；

(c) 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的培訓 (第 4.21至 4.24段)；及

(d) 宣傳和教育活動 (第 4.25 至 4.29 段)。

保管和處置標本

4.2 保管標本 漁護署負責保管在執行《條例》的過程中檢取的列明物種標本，

並會基於其他原因而保管列明物種的標本 (例如被主人棄養的動物和流浪動物)。

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活體標本會送往適當的護理中心暫時存放和照顧，如下：

(i) 活體動物會送往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 (註 27)；

(ii) 活體植物會送往漁護署的苗圃；及

(iii) 在某些情況下，活體標本也會送往其他備有更合適設施的適當非

政府機構。

照片九為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存放檢取活體動物的例子；及

註 27： 4間動物管理中心位於不同地區，1間位於港島、3間分別位於九龍、新界南和新界北。除

了處理根據《條例》檢取的列明物種活體動物外，動物管理中心也處理流浪動物、被主人棄

養的動物、在執行其他條例的過程中所檢取的動物、因咬人而需按相關法例接受觀察的動

物，以及接受進口檢疫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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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註腳，

註腳，註腳，註腳

照片九

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 
存放檢取活體動物的例子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b) 死體標本 (包括其部分及衍生物)會存放於漁護署辦公室內的貯存庫或

辦公室以外的貯存庫。例如，容易毀消的死體標本會存放在漁護署辦

公室內的冰櫃或適當的冷凍貯存庫；不易毀消的則存放在漁護署辦公

室內的貯物室或辦公室以外的貯存庫 (視乎標本的大小和數量而定)。

照片十為在漁護署辦公室以外的貯存庫存放檢取木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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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

在辦公室以外的貯存庫 
存放檢取木材的例子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4.3 處置標本 漁護署可根據《條例》處置檢取及沒收歸政府所有的列明物種的

標本 (見第 1.15(c)段)，或擁有人向政府交出的列明物種的標本 (註 28)。根據瀕危

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註 29)：

(a) 對於活體標本，漁護署可：

(i) 安排活體動物在本地合適的棲息地放生，前提是獸醫認為該動物

並沒有染疫和適合放生；

(ii) 在徵詢相關《公約》管理機構的意見後，把活體動植物送返出口

國／原產國或分布國 (註 30)；如屬活體動物，則須經獸醫診斷為

適合運送；

(iii) 把活體動植物圈養，或送往本地或海外備有合適存放和照顧設備

及人員的圈養設施 (例如動物園、救援中心和植物園)，以保存標

本作非商業用途；及

註 28： 在某些情況下，列明物種標本的擁有人或會向政府交出標本 (例如沒有安排投寄／付運卻

收到該類標本的包裹／貨物的收件人，以及列明物種活體寵物的擁有人)。

註 29： 漁護署表示，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載的處置列明物種標本指引，是參照《公約》的

要求而擬訂。

註 30： 根據《公約》，分布國是指有領土處於某物種的自然分布範圍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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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把活體動物人道處理，前提是該活體動物如遭圈養則相當可能會

死亡或蒙受不必要痛苦；

(b) 對於死體標本，漁護署可以：

(i) 保留標本作教育、宣傳或培訓用途；

(ii) 把標本捐贈予合適的機構 (包括海外機構)，作教育或培訓用途；

及

(iii) 把標本棄置於堆填區或按情況以其他方法銷毀 (例如焚化)；及

(c) 應盡力為附錄 I物種的活體標本提供適當的存放設施和照顧，其間須考

量有關物種在圈養狀態下的潛在保育價值，以及可提供的照顧水平，

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需檢討就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要求

4.4 有關保管標本的記錄 漁護署表示，該署把所保管標本的資料按每宗個案

保存在發證及執法系統中，有關資料包括數量、種類、地點和狀態 (例如是否已沒

收歸政府所有)。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對於活體標本：

(i) 負責人員應備存一份清單，載列所保管標本的資料，並留意其情

況，直至把標本沒收歸政府所有為止，並應每月擬備另一份清單，

列出可予處置的標本；及

(ii) 應每兩個月安排處置。可予處置標本的清單應轉發給所有可能有

意接收標本的人士，讓有興趣者表達意向；及

(b) 對於死體標本：

(i) 負責人員應擬備一份摘要，載列可予丟棄標本的數量和種類；及

(ii) 應每兩個月安排丟棄，以清除不適合捐贈或不大可能物色到接收

者的多出標本。

4.5 2021年 2月，漁護署告知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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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活體標本而言，負責人員根據護理中心提交的每月報表擬備所保管

標本的清單 (見第 4.6(a)(ii)段)。該清單同時是可予處置標本的清單

(即沒有就可予處置的標本另行擬備清單)。處置標本的工作會按需要進

行 (即不定期)，並會按情況聯絡可能有意接收標本的人士；及

(b) 就死體標本而言，負責人員備存一份摘要，載列所保管標本的數量和

種類。待完成調查及／或檢控，而所檢取的標本可予處置時，便會更

新該份摘要。丟棄工作會按需要進行 (即不定期)。

審計署備悉漁護署就其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現行做法。審計署認

為，漁護署需檢討該署就其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要求，以評估現行

做法能否有效地達到該等要求，並在有需要時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需妥為備存檢查所保管活體標本的記錄和檢討盤點安排

4.6 有關適當照顧所保管標本的要求 在處理列明物種的標本時必須作出適當
照顧，以確保標本獲得妥善保管。根據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

(a) 對於活體標本：

(i) 負責人員應盡可能安排視察護理中心內所保管的動植物和存放設

施，確保其得到適當照顧；及

(ii) 護理中心應每月提供報表，匯報所保管動植物的整體狀況 (包括數

量)；及

(b) 對於死體標本，則應委派一名並沒有參與任何檢取程序的人員，負責

每年盤點所檢取的標本，並向上級人員報告盤點結果。

4.7 2021年 2月，漁護署告知審計署：

(a) 漁護署不時視察其中一間護理中心 (該護理中心同時是持有管有許可證

和豁免證明書的存放處所)。至於其他中心，每當漁護署人員到有關中

心處理／接收標本時，都會順便視察該處的動物和設施；

(b) 各護理中心向漁護署提交每月報表，匯報所保管動植物的整體狀況；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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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一次死體標本盤點工作在 2013年進行，當時隨機抽查了漁護署辦公

室內貯物室所存放的死體標本。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該署已暫停瀕

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所訂的每年盤點工作。

就活體標本而言，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對大部分護理中心的視察工作沒有備存妥

善的記錄 (上述根據管有許可證和豁免證明書而視察的一間護理中心除外)。至於

死體標本，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因為人手調配的關係，已暫停每年的盤點工作。

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檢討其現行盤點安排，以評估有關安排能否有效地達到令標

本獲得妥善保管的目的，並按情況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的相關要求。

需繼續探討處置被沒收木材的方法

4.8 徵詢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2017年 12月，漁護署就處置根據

《條例》所檢取和沒收的大約 1 200公噸木材的不同方案，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

員會 (見第 1.7段)徵詢意見。根據該委員會 2017年 11月的討論文件所載，可能

的處置方案包括：

(a) 送返出口國 要這個方案可行，出口國的政府必須能嚴加管理，防止

送返的標本再度流入非法市場 (註 31)。然而，這方案很多時並不可行；

(b) 拍賣出售 以拍賣方式出售被沒收的木材，未必能完全符合《公約》訂

明木材貿易不得對野生物種的生存構成有害影響的條文的規定。對於

有關木材或會再度流入商業市場，進一步刺激其非法貿易，也備受關

注；

(c) 作非商業用途 漁護署一直探討有關木材的非商業用途，包括用以建

造郊野公園設施、修復歷史建築物和製作樂器。然而，決定用途時，

必須考慮木材標本的特質和狀況，以及木材產品再度流入非法市場的

機會而加以嚴格篩選。估計在所有被沒收的木材中，約有 4%可採用這

個方案處置；及

(d) 銷毀 銷毀是當其他處置方案都不可行時的最後選擇。這個方案既可

避免被沒收的木材再度用於非法活動，也可確保違例者不會從中獲得

金錢或其他利益。此舉更可向本地和國際社會傳達明確的信息，表明

註 31： 根據《公約》的指引，附錄 I物種的死體標本處置方式只限作科學、教育、執法或鑑定用途。

附錄 II和附錄 III物種的死體標本應盡可能以最佳方式處置，以達到《公約》的目的，而處

置方式也不得進一步刺激非法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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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絕不容許走私或非法買賣列明物種。考慮到焚化木材會產生大量

二氧化碳，因此把木材棄置於堆填區，是唯一可行的銷毀方法。

4.9 在 2019年匯報的處置方案 漁護署在 2019年 2月和 11月 (註 32)告知保

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

(a) 鑑於被沒收木材的貯存開支龐大，積存的數量又有可能繼續增加，漁

護署認為應盡快處置有關木材；及

(b) 漁護署一直根據《公約》有關處置的指引，積極探討處置方案。有些被

沒收的木材已捐贈作非商業用途，例如用於建造工程、改善設施、教

育和科學研究。漁護署會繼續物色適合獲贈木材的政府部門和機構。

4.10 處置被沒收木材的最新進展 漁護署在 2021年 1月和 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

審計署：

(a)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漁護署把約 913公噸被沒收的木材存放在貨

櫃內；

(b) 在 2017至 2020年期間，有 258 公噸被沒收的木材已捐贈予不同團體作

非商業用途，例如用於製造公共設施、修復歷史建築物、教育、科學

研究和執法工作 (註 33)；

(c) 由於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對銷毀被沒收木材事宜表示關注，

漁護署並沒有任何銷毀計劃；及

(d) 在 2020年，被沒收木材的貯存開支為 185 萬元。

4.11 需繼續探討處置方案 鑑於被沒收的木材數量和貯存開支龐大 (見第 4.9(a)

及 4.10(d)段)，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徵詢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繼續

探討處置被沒收木材的方案。

註 32： 漁護署表示，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的關係，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自 2019 年 12 月

以來並沒有舉行會議。

註 33： 接受捐贈的團體包括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學術機構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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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有可予改善之處

4.12 安置計劃 2011 年 6 月，漁護署與一所非政府機構 (機構 A)推行列明物種

寵物安置計劃 (下稱安置計劃)。根據安置計劃，機構 A可安排合適人士領養由漁

護署捐贈的列明物種寵物。2014年 4月，另一所非政府機構 (機構B)加入該計劃。

4.13 計劃的運作和監察 為取得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支持安置計劃，漁

護署先後於 2011年及 2014年告知該委員會：

(a) 安置計劃有助縮短處置活體動物所需的時間，並可紓緩漁護署在本地

存放設施有限的情況下安置有關動物的負擔；

(b) 供領養的動物僅限於已在寵物市場有售且保育價值較低的附錄 II物種；

(c) 該等非政府機構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為獲領養的動物植入微型晶片

(註 34)，並定期向漁護署提交報告，以供監察。個別人士之間不得轉

讓獲領養的動物；及

(d) 漁護署會監察該計劃和評估其成效，並會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

委員會匯報在該計劃下捐贈予該兩所非政府機構的動物數量和物種。

4.14 可予改善之處 兩所非政府機構會定期報告由漁護署轉交，將按安置計劃

安排領養和暫時保管 (註 35)動物的狀況。漁護署表示，該署一直與該兩所非政府

機構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其能容納有關動物。每次有合適的動物可供捐贈時，漁護

署會先向該等非政府機構查詢是否有機會安排領養，並在每次捐贈前進行內部審核

和取得適當的批核。審計署留意到安置計劃有以下可予改善之處：

(a) 需定期到訪參與安置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漁護署沒有定期到訪參與安
置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該署表示，機構 A成立已久，寵物領養也是其

主要項目之一，因此該機構違反《條例》的風險甚低，無須定期到訪。

至於機構 B：

(i) 漁護署不時檢查由機構 B根據管有許可證及獲豁免證明書而管有

的列明物種標本。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在 2017年 7月曾視察機

構 B有關設施和檢查該機構獲捐贈和暫時保管的動物。然而，漁

註 34： 微型晶片會植入動物身體皮下，並內存可用掃描器讀取的編碼，用以追查動物及畜養人的

資料。

註 35： 漁護署也會在列明物種動物可予捐贈前，把動物轉交該兩所非政府機構暫時保管 (見

第 4.2(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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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署並沒有定期檢查根據安置計劃轉交機構 B或作暫時保管的動

物；及

(ii) 2018年 1月，有 21隻轉交機構 B，屬常見寵物物種的動物

(見第 4.13(b)段)被發現遺失。機構 B其後採取補救行動和保安措

施，包括安裝保安攝錄機，以及為所接收的每隻動物保留照片記

錄 (註 36)。

審計署認為，定期到訪參與安置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有助取得有用資料，

從而評估該機構是否適合繼續根據安置計劃接收動物，以及已轉交或

由該機構保管的動物是否安全。鑑於上文 (ii)項所述的事件，漁護署宜

考慮定期到訪參與安置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b) 需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更多有關安置計劃的資料 漁護
署同意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有關安置計劃的資料

(見第 4.13(d)段)。然而，審計署留意到，自 2015年 1月起，漁護署在

向該委員會提交的工作進度簡報中，已沒有匯報分別捐贈予兩所非政

府機構的活體動物的數量和物種。此外，漁護署沒有向該委員會匯報

上文 (a)(ii)項所述有關機構 B的事件。審計署認為，漁護署應定期向

該委員會匯報更多有關安置計劃的資料，以供備悉和徵詢意見之用；

及

(c) 需就安置計劃進行檢討 2018年 1月和 3月，漁護署在得知機構 B於

其處所內遺失部分動物後，曾進行視察和盤點工作，並與機構 B檢討

安置計劃的運作，以及要求機構 B推行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 (見上文 (a)(ii)項)。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漁護署在 2011年 6月與

機構 A和在 2014年 4月與機構 B開始合作推行安置計劃以來，並沒有

全面檢討該計劃的成效。審計署認為，漁護署需考慮全面檢討安置計

劃的成效和運作。

註 36： 漁護署表示，遺失的動物懷疑被機構 B的一名義工取走或調換，事件已交由香港警務處調

查。2018年 1月和 3月，漁護署曾到機構 B視察存放和保安設施，並盤點根據安置計劃贈

予該機構安排領養和暫時保管的動物的數量。漁護署檢討了該計劃的運作，並與機構 B達

成共識，推行例如加強保安等補救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自從加強保安後，並

沒有再發生同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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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15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檢討漁護署就其所保管和可予處置的標本備存記錄的要求，以評估現

行做法能否有效地達到該等要求，並在有需要時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

的操作手冊；

(b) 備存妥善的護理中心視察記錄；

(c) 檢討漁護署的現行盤點安排，以評估有關安排能否有效地達到令標本

獲得妥善保管的目的，並按情況更新瀕危物種保護科的操作手冊內的

相關要求；

(d) 徵詢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繼續探討處置被沒收木材的

方案；及

(e) 就列明物種寵物安置計劃而言：

(i) 考慮定期到訪參與該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ii) 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匯報更多有關該計劃的資料；

及

(iii) 考慮就該計劃的成效和運作進行全面檢討。

政府的回應

4.16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漁護署現正檢討就其所保管標本備存記錄的做法；

(b) 該署會加強視察護理中心和參與安置計劃的非政府機構，並已排期進

行部分視察工作；及

(c) 該署會全面檢討安置計劃，並會在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下次會

議時匯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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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物種許可證簽發及執法系統

4.17 發證及執法系統的功能 漁護署表示，發證及執法系統支援瀕危物種保護

科處理多項工作，包括處理許可證／證明書的申請和簽發、記錄檢查結果、追蹤

執法記錄和備存情報資料。該系統並能就簽發許可證、檢查及執法工作，按各指定

準則 (例如簽發許可證數目及檢查和檢控統計數字)製備管理報告、統計數字及摘

要。該系統在 2003 年推出，並於 2015 年更新 (註 37)。

4.18 發證及執法系統的不足之處 審計署留意到，該系統所製備的管理報告有

所不足，漁護署人員需另行備存工作統計數字作匯報之用。例子包括：

(a) 發證及執法系統就已進行的貨物查驗次數製備的報告，未能直接用於

管理匯報。漁護署於 2020年 12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進出口科

所進行的查驗次數須以人手計算，再納入管理報告內；

(b) 發證及執法系統就酬賞制度下的已登記線人提供的情報製備的報告，

資料並不正確。漁護署於 2021年 1月回應查詢時告知審計署，該系統

出現系統程式錯誤，導致用作製備報告的資料不正確；及

(c) 該系統就所檢取標本製備的報告，未能提供標本的數量和種類摘要。

例如報告顯示某一物種數量的多個記項，漁護署人員需以人手歸類並

重新計算該物種的數量。

審計署的建議

4.19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考慮檢討發證及執法系統 (尤其是製備
報告功能)的成效，以期更有效地支援漁護署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

政府的回應

4.20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漁護署現正與其資

訊科技團隊商討，提升發證及執法系統的功能，以加強支援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

作。

註 37： 2015 年的更新計劃包括更新軟件和提升許可證簽發及匯報功能，以提高處理許可證的效率

及匯報能力。更新計劃的總開支為 7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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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的培訓

需確保前線執法人員有足夠的培訓

4.21 漁護署一直為前線執法人員 (包括瀕危物種保護科和進出口科的人員)，

提供多項與執行《條例》有關的培訓課程，包括鑑定列明物種，以及了解《公約》會

議 (見第 1.4 段)後新修訂的要求。審計署留意到：

(a) 漁護署沒有為參與《條例》的前線執法人員訂立培訓目標；

(b)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48名瀕危物種保護科人員 (見第1.18 段)中，

有 30名人員參與《條例》的前線執法工作 (註 38)：

(i) 在該 30名前線人員中，有 24名在過去 5年 (即 2016至 2020年)

曾參與相關的培訓課程，當中 15名人員 (63%)平均每年參與 0.5至

1天的培訓，有 2名人員則自 2019 年起沒有參與任何相關的培訓

課程；及

(ii) 在該 30名前線人員中，有 6名於 2020年 6月至 12月期間被調派

到瀕危物種保護科，但因 2019冠狀病毒疫情而沒有參與任何相關

的培訓課程；及

(c)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在參與《條例》前線執法工作的 27名進出口

科人員中：

(i) 有 19名人員在過去 5年 (即 2016至 2020年)曾參與相關的培訓課

程；

(ii) 有3名人員分別在1999年、2001年和2006年參與相關的培訓課程；

及

(iii) 有 5名人員於 2013年 9月至 2020年 10月期間被調派到該科，但

沒有參與任何相關的培訓課程。

4.22 漁護署表示，該署因應運作需要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培訓課程。由於

《公約》的要求和物種名單可因應《公約》每兩至三年舉辦一次的會議的結果而修訂

(見第 1.4段)，審計署認為，漁護署向前線執法人員提供有關《公約》新修訂要求

註 38： 漁護署表示，其餘 18名人員 (48減 30)中，有些已具備執行《公約》要求和鑑定物種所需

的知識，有些則屬於不需要相關知識的行政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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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鑑定列明物種方面)的恆常培訓，可加強和更新人員對《條例》執法工作的認

識。審計署也認為，漁護署需考慮為前線執法人員訂立適當的培訓目標，並需採取

措施，確保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足夠的培訓，以加強和更新人員對《條例》的認識。

審計署的建議

4.23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

(a) 考慮為前線執法人員訂立適當的培訓目標；及

(b) 採取措施，確保為前線執法人員提供足夠的培訓，以加強和更新人員

對《條例》的認識。

政府的回應

4.24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漁護署現正檢討其

為前線執法人員所提供的相關培訓課程。

宣傳和教育活動

4.25 漁護署進行多項宣傳和教育活動，藉以：

(a) 提高市民對保護列明物種的意識，並推廣天然資源的可持續使用；

(b) 宣傳管制進口、出口和管有列明物種的措施及其背後的理念；

(c) 讓貿易商和市民了解現行法例所規管的範疇，提醒他們遵守法規；及

(d) 收集貿易商和市民的直接反應和意見，以便對他們的需求作出適時應

對。

表六顯示在 2016至 2020年期間進行的主要宣傳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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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主要宣傳和教育活動 
(2016至 2020年)

主要活動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數目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導賞團 383 423 397 380 21

學校講座 76 56 54 46 16

公眾研討會 2 4 3 6 0

貿易商諮詢會 2 1 4 7 0

為專業團體舉辦的培訓課程 0 0 2 3 1

為本地／非本地政府人員舉

辦的培訓課程

1 10 6 6 3

展覽 32 22 24 24 6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需繼續探討以電子方式進行宣傳和教育活動

4.26 如第 4.25段表六所示，2020年的宣傳和教育活動數目大幅減少。審計署並

留意到以下活動的取消率有所上升：

(a)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導賞團的取消率由 2019年的 10%上升至 2020年 

的 93%；及

(b) 學校講座和公眾研討會的取消率由2019年的2%上升至2020年的79%。

漁護署表示，宣傳和教育活動數目大減及取消率上升，是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

在 2020年持續所致。為應對 2020年活動的高取消率，漁護署先後在同年 4月和

12月為學生舉辦 3 場網上講座 (2場為大專院校學生而設，1場為一間小學的學生

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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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在回應會否舉辦瀕危物種資源中心虛擬導賞團及更多網上講座／研討會時，

漁護署於 2021 年 2 月告知審計署：

(a) 瀕危物種資源中心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擁有大量罕有展品。從教育成

效的角度來看，與實體標本互動的體驗是電子方式 (例如瀕危物種資源

中心虛擬導賞團)無法取替的；

(b) 漁護署須與瀕危物種資源中心的訪客和出席學校講座／公眾研討會的

參加者互動交流，從而引起他們的興趣、了解他們所學的知識，以及

收集他們的意見，此舉至為重要；及

(c) 由於公共服務即將恢復，而且公眾可接種疫苗，漁護署將會在短時間

內復辦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導賞團。

基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可能持續，漁護署應繼續探討以電子

方式推廣保護列明物種的信息。

審計署的建議

4.28 審計署建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應繼續探討以電子方式進行保護列明物種

的宣傳和教育活動。

政府的回應

4.29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除舉辦導賞團外，

漁護署會繼續探討以合適的電子方式進行保護列明物種的宣傳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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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閱第 1.8段)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下的許可證要求 
(2020年 12月 31日)

物種 標本種類

許可證要求

進口或 
從公海引進

出口或 
再出口 管有

附錄 I 

(註 1)

全部 

(註 2)

 

(註 3)

 

附錄 II

源自野生的 

活體標本

 

(註 3)

 

非源自野生的 

活體標本

 

(註 3或 4)

 

(註 6)

 

(註 7)

部分或衍生物  

(註 3或 4)

 

(註 6)



附錄 III 全部  

(註 3、4或 5)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漁護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漁護署表示，該署一般不會就作商業用途而源自野生的附錄 I物種標本簽發許可證，而只會

在符合《公約》的某些情況下 (例如作科學和教育用途)簽發許可證。

註 2： 來自已在《公約》秘書處登記的圈養繁殖場為商業目的而圈養繁殖的附錄 I動物，以及為商業

目的而人工培植的附錄 I植物，一概被視為附錄 II標本，其管制與源自野生的附錄 II物種的

標本相同。

註 3：須出示由該標本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有效出口准許證。

註 4：須出示由該標本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圈養繁殖 (動物)或人工培植 (植物)的有效證明書。

註 5：須出示由該標本出口地有關當局簽發的產地來源證明書。

註 6： 根據《植物 (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條例》(第 207章)簽發的植物檢疫證明書，可代替根據

《條例》簽發的出口許可證，用以出口人工培植植物的標本。

註 7：必須出示文件證據，證明該標本並非源自野生。

附註： 香港已制定更嚴格的措施，除符合《條例》允許的情況下，禁止大象狩獵品和所有象牙及其

製成品 (古董象牙除外)的進口和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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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1.18段)

漁農自然護理署： 
組織架構圖 (摘錄) 

(2020年 12月 31日)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

自然護理分署

生物多樣性護理科

瀕危物種保護科

自然公園科

自然護理區科

技術事務科

濕地及動物護理科

濕地公園科

自然護理 

(中區／北／南)科

動物衞生科

動物管理 (發展)科

動物管理 (行動)科

馬屬動物疾病科

技術事務科

進出口科 (註)

獸醫化驗科

植物及除害劑 

監理科

郊野公園及 

海岸公園分署

檢驗及檢疫分署 農業分署

漁業分署

說明：  有人員參與管制列明物種貿易的工作的科目

資料來源：漁護署的記錄

註： 漁護署檢驗及檢疫分署轄下的進出口科除了處理其他檢驗和檢疫職務外，也負責在機場和陸路口岸查驗涉及列

明物種的貨物。


